
一、 單位年度因公派員出國，是否有呈報期限？

有關因公派員出國，無論屬計畫性或非

計畫性，依「國軍人員出國業務作業規

定」，應於出國日期前40日（日曆天）

呈報，倘因任務臨時性或其他不可抗力因

素等，致無法於規範期程內完成呈報，循

「國防部派員出國計畫審查作業要點」相

關程序辦理。

二、 預算執行時，須由相關科目經費勻支或調

整支應，應注意哪些原則？

各級單位於年度進行中，遇經費不足需求

時，得於預算法第62條及第63條、各機關

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28點等規範內，辦理

同一工作計畫第一級用途別科目間之「預

算流用」；或同一工作計畫中分支計畫

間、同一分支計畫第二級用途別科目間之

「預算調整」，須注意下列事項：

㈠ 各一級（不含二級以下）用途別科目間之

流用，其流入、流出數額均不得超過原預

算數額百分之二十。

㈡ 各計畫科目內之人事費，不得自其他用途

別科目流入，如有賸餘亦不得流出。

㈢ 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常門，經常門得

流用至資本門。

㈣ 經立法院審議刪除（減）之預算項目不得

流用。

三、 於國軍主財資訊雲端服務網「現金收支會

計管理」開立轉帳傳票辦理會計科目間帳

務調整時，貸方為須綁定國軍收（領）款

收據之會計科目，例如借方2401團體獎

金、貸方2402團體加菜金，系統應如何處

置？

電子收（領）款收據（以下稱收據）開立

之會計科目須與傳票之會計科目一致，故

後續因收據費款別開錯，致原收入科目須

辦理帳務調整時，應使用系統重新開立正

確會計科目之收據，並於轉帳傳票貸方會

計科目完成綁定作業及作廢原收據，以完

備更正程序。

四、 國軍官兵「誤餐費」報支條件為何？

誤餐費申領條件須要符合執行臨時性公務

及無法至伙食團用膳等2項，申請表應具體

陳述臨時性的任務事由，且工作執行須超

過駐地伙食團的供餐時段，始可申領誤餐

費，每餐次報支標準為早餐50元、午晚餐

各15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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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無法

分割者，如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者，分攤

機關是否須向主辦機關索取完整支出憑

證、採購文件等影本辦理經費結報？

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1點規定略以，

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無法

分割者，如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，其他各

分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

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。爰依

上開規定，分攤機關除檢附主辦機關出具

之收據外，得分別以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

明其內容之公文辦理經費結報，免另檢附

完整支出憑證、採購文件等影本。

六、 報支經費取得之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，其

買受人名稱以機關簡稱記名，是否須補

正？

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記名買受機關名稱或

統一編號，在於確認買受人為機關，若收

到廠商開立之普通收據或統一發票買受人

名稱係以機關簡稱記名，如行政院主計總

處簡稱主計總處、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簡

稱臺南審計處，基於該簡稱足以辨識所代

表機關，不致產生疑慮，無須請廠商補

正，經手人亦無須註明。

七、 什麼是非營業特種基金？

㈠ 中央政府為因應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全等需

要，依據相關法律及預算法第4條第2款之

規定，循預算程序，設置各類特種基金，

以辦理相關業務。這些特種基金，除營業

基金外，分屬作業基金、特別收入基金、

資本計畫基金及債務基金，為非營業性

質，通稱為非營業特種基金。

㈡ 按政府會計理論上之分類，非營業特種基

金可再劃分為政事型及業權型基金等二大

類，政事型特種基金包括債務基金、特別

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；業權型基金則

僅有作業基金一種；其中本部「國軍生產

及服務作業基金」、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

基金」及「國防醫學院軍事教育基金」屬

作業基金，「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」

屬資本計畫基金。

八、 申請設立特種基金相關規範為何？

㈠ 依「中央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」第6條：

「各機關申請設立特種基金時，應事先詳

敘設立目的、業務範圍、基金財務規劃，

層請行政院核准，並循預算程序辦理」。

㈡ 續依前揭準則第7條：「各機關新設非營

業特種基金，應依法律或配合重要施政需

要，且所辦業務未能納入現有基金辦理，

並具備政府既有收入或國庫撥補以外新增

適足之特（指）定財源。非營業特種基金

應具備長期穩定財源，以因應施政需要；

其業務範圍應與公務預算明確劃分，符合

基金設立目的及基金用途者，始得納入基

金辦理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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